附件2

陕西省自然教育基地建设指导办法

本办法规定了陕西省自然教育基地建设的指导原则、基本要求、基地质量指标等，适用于陕西范围内自然教育基地建设评定。
1、 自然教育
自然教育，极简的定义即是“以自然说自然”。前面一个“自然”是自然场景、自然现象，中间一个“说”字，暗含着说的对象“听”，有“说者”有“听者”，即是教育者与学习者；后面一个“自然”，是从自然场景、自然现象出发，讲述自然原理、自然规律，实现客体自然向主体自然的升华。
2、 自然教育基地
指以独特的生态空间及自然保护地资源为基础，通过引导人们参与互动体验活动，加深对自然的感悟认识，感受良好的生态系统带来的社会和经济价值，激发人们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觉性，让青少年在亲身体验中了解认知自然的相关知识，学习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培养与形成爱护环境和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理念的特定区域。
3、 自然教育导师
指具备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并经过专业培训学习，掌握自然教育引导的相关技能，熟悉自然教育活动内容、引导流程及引导技巧、热爱体验工作等专业知识人员。
4、 建设原则
应遵循自然规律及区域特色，提供趣味性、参与性、生态性、安全性等丰富的体验项目，并符合环保、卫生、消防、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兼顾科学性、可行性、前瞻性。
（1） 趣味性
体验活动的设置、体验过程的引导和讲解用语，应设计必要的趣味性环节，迅速调动体验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2） 参与性
自然教育要改变以往被动接受宣传教育的模式，将参与者作为体验活动的主体，通过组织者的有序引导、参与者的积极参与、不同个体的互动交流，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和嗅觉等感官使体验者感同身受，从而全方位感知森林的多功能效益是如何实现的。
（3） 知识性
在自然教育活动中，导师应通过各式各样巧妙的教育情境将知识融入其中，在不知不觉中让体验者深刻理解并接受。
（4） 生态性
自然教育活动应注重对自然的体验，因此，应尽量保持建设区域自然环境的原始性和完整性，减少对周围环境的人为干扰。对于一些必不可少的设施建设应在选材用料、设计风格上注重与环境的融合，且能够突显地域特色。
（5） 安全性
导师应提前告知体验者安全注意事项，防止携带危险物品，禁止在恶劣天气、危险地段开展体验活动，确保生态空间及自然保护地资源安全和体验者人身安全。
5、 自然教育基地的目标群体
（1） 小学生
1.一至三年级学生
2.四至六年级学生
（2） 初中生
（3） 高中生
（4） 与基地特色相符合或相近的部分大专院校学生、社会群体
6、 自然教育的主要形式
基地建设应遵循自然规律及区域特色，森林、草原、湿地、沙地、自然保护地、野生动植物、水土流失、荒漠化、昆虫、鸟类、岩石、中药材、森林文化等都可作为体验的内容，并提供趣味性、知识性、参与性、观赏性、娱乐性等丰富的体验项目。
（1） 自然感知
通过五感（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体验独特的资源及环境，观察不同植物和野生动物、微生物，记录它们的特点，并通过导师介绍让体验者学会如何辨别，感悟大自然之美。
（2） 自然认知
通过参观体验馆等，对自然中各种生物、环境以及文化的学习，认识大自然与人类的密切关联，提升自我修养。
（3） 参与实践
通过参与各项体验项目（观察地质结构和山水林田湖草沙景观、测量森林内外的负氧离子值和PM2.5数值、水土保持实验、拓展训练、徒步、宿营、创作生态作品、植树护林、资源调查等实践活动），锻炼身体、历练意志、陶冶情操，增强对自然的认知和保护意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7、 基地建设要求
（1） 自然环境条件
1.风景资源优良。基地应具备丰富的森林、草原、湿地等资源中的一项或多项，森林覆盖率达70%以上，草原覆盖率达80%以上，湿地率达60%以上；资源景观类型丰富，整体品质高，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和完整性，具备观光、休闲、自然教育等基本功能；风景资源质量等级保持稳定，并开展了资源培育和质量提升工作；古树名木进行了挂牌建档；近3年未发生重大破坏生态空间资源等案件。
2.生态系统完整。生物多样性丰富，有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计划；具备调查、记录和监测国家级和省级保护野生动植物，以及地方特有种的种类，种群现状、动态分布和生长环境;基地依赖的生态空间资源为原生资源，或者以原生资源为参照而培育和经营的。基地能够保持生态系统本土性、特色性、完整性。
（2） 生态环境条件
1.基地设立时，应充分考虑与周边开发的联系，保证开发的互补性和可延续性。
2.环境空气质量达到GB 3095规定的二类区浓度限值，土壤无化学污染，达到GB 15618规定的二级指标，地表水达到GB 3838规定的二类标准，污水排放符合GB 8978。
3.基地及周边环境卫生状况良好。基地内设施外观、形式、色彩、材料及空间尺度与周围环境协调。绿化符合当地林业、绿化、城市建设等管理部门要求的标准。
4.基地周边无地质灾害隐患、无大型重化工工业区、化工加工工业区、矿山、采石场等易造成空气污染、噪声污染、水源污染的单位。
（3） 基地建设区域
1.基地区域明确，界限清晰。基地集中连片区域不小于100h㎡。
2.基地交通便利。通往基地道路便利,与等级达到三级以上的公路相贯通,基地及周边交通设施符合国家等级公路标准。
3.基地功能分区明确。拥有入口区、服务接待区、游憩区、户外体验区、科普宣教区等区域。结合地域特点设 1-3 个入口，主入口区包括入口牌坊、停车场等；服务接待区有导览图，建有开营仪式台、生态公厕等配套设施；游憩区建有休闲步道、生态桌椅等；户外体验区建有水土保持实验区、土壤认知区等相关特色的自然体验项目；科普宣教区以科普教育中心为主，具备展示、讲解、互动等功能。
4.基地标识应参照《自然教育标识设置规范》（T/CSF 011-2019）设置。
（4） 建设条件及建设内容
1.交通设施。基地须有徒步体验道，长度不超过3km，宽度不小于1m，采用生态环保材料。基地内道路交通标识正确规范、设计美观。体验路线布局合理、顺畅，体验内容与体验者衔接度高，兴奋感强。
2.基础设施。基地所在地应有完善的通讯设施，能为体验者提供野餐、宿营等场地，应有必要的防火设施。基地内厕所数量充足，采用移动生态厕所。原则上体验线路途中不设置与周围环境不协调的垃圾箱。
3.服务设施。基地内设有教育基地的解说设施，包括交通解说、设施解说、体验项目解说等，基地内设有满足体验需求的设施。
8、 基地质量指标
（1） 室内体验场所
1.选址及规模
室内场地应与已批复的景区总体规划协调，不破坏景观及生态功能。原则上根据现有场所就地取材，建筑面积应大于150㎡。
咨询展示设施。提供基地的全景导览图、体验线路图、宣传资料和基地活动预告及基地周边的交通图和游览图等。设有资料展示台（架），展示基地形象的资料、科普环保书籍。展示台（架）所展示的资料应进行分类分区，有明显的标志或文字提示。应设置循环播放影视资料设备，可置于室内显著位置或建筑物外墙等。
2.体验设施
能满足体验者体验该区域自然文化的相关仪器、资料、展具等；能提供体验者进行该区域自然工艺品的制作仪器、设备及资料；能促进体验者感悟该区域自然功能（主要针对五感体验）的设施和设备。
3.宣教设施
能满足教学及自然知识普及的多功能厅一间；能满足教学及自然知识普及的相关教学设施及设备资料。
4.休憩设施
设有休息区，面积及座椅数量能够满足体验者的短暂休息需求。
（2） 户外体验场地
1.体验线路
依据区域的资源环境特征以及体验者便捷性的原则，设置多方位以及多种类的户外体验线路以及设施，应突出地方特色。
2.体验项目
认知体验项目。有详细介绍当地生态特色资料与解说系统；讲解员应具有科普专业知识及讲解技能。
宣教体验项目。设有网站、宣传册和光碟等对外宣传资料。
地方特色生活体验项目。应布局相对集中，包含当地传统生产、生活、娱乐、手工工艺、历史文化等特色体验项目。要有历史和地域文化、生活习性等相关宣传材料。
休闲体验项目。包括优美自然景观、特色古树名木、露营等，每个体验区应设临时休息区；古树名木应设有标识牌。
其他。在强调体验者的参与度并保障安全和规范化管理的基础上，开拓区域内其他体验项目。
9、 管理要求
（1） 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和规划
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和固定的办公场所，管理职责和人员配置分工明确。有基地建设规划和基地建设实施方案,明确建设区域、建设项目、建设期限、建设任务和建设目标等内容。
（2） 项目管理
1.组织安排合理，体验主题突出，可参与性项目不低于 5 项。
2.提供丰富多样的感知审美、认知教育、参与实践等类型的体验活动。
（3） 导师管理
1.基地自然教育活动应配备相应的活动导师，导师以基地的正式员工为主体，同时招募社会志愿者充实导师队伍，数量应与体验人数相匹配。
2.自然教育活动导师应参加培训，经考试合格后，予以颁发证书。三年审核考试，合格后持续上岗，否则取消导师资格。一年学习不少于40学时，了解体验活动操作的流程。
3.解说信息应集科学性与知识性、通俗性与艺术性、互动性与趣味性于一体，突出基地的文化特色，体现教育功能。
4.解说信息的形式应多样化，内容简洁明了，做到和谐统一，主题突出。
5.引导解说信息应多版本化，设计要考虑到不同受众的年龄特点、受教育程度，也应具有弹性的内容。
（4） 体验者管理
1.行为管理通过提前宣讲，引导与规范体验者行为，减少对基地环境资源的破坏，提高体验者安全意识。
2.体验管理严格控制基地体验人数，提高体验者的体验效果。
10、 其他
（1） 教育基地应具有针对不同体验者群体参与活动的信息评价反馈机制，以促进活动内容形式不断完善和取得更好效果。
（2） 教育基地应具有不同天气和季节条件下开展活动的配套方案及应对突发事件情况下开展活动的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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